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153

■ 2020年5月30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185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

2020-054

债券代码：

135577

、

150385

、

143195

、

143226

、

151272

债券简称：

16

格地

01

、

18

格地

01

、

18

格地

02

、

18

格地

03

、

19

格地

01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0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9日连续五个交易日涨停， 股票交易价

格存在较大波动。公司现对相关风险事项说明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一、要约收购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公司珠海玖思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玖思投资” ）正在以部分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要约收购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本次要约

收购价格为6.5元/股，公司2020年5月29日股票收盘价格为8.54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

自2020年5月27日起至2020年6月29日止。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

高于本次预定收购股份数183,206,000股，则玖思投资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被股

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183,206,000股，则玖思投资按照同等比例收

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余下预受要约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要约收购的结果存在不

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部分定增股东存在减持的风险

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联系2016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定增股东广州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限公司、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询问上述定增

股东2020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9日期间（以下简称“该期间” ）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以

及是否存在减持公司股票计划。截至目前，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复，其于该期间合

计减持20,610,9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对于是否存在减持计划不予回应；中航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和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回复，其于该期间未减持公司

股票，对于是否存在减持计划不予回应；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均回复，其对于该期间是否减持公司股票以及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均不予回应；广州

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尚未回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相关规定，如上述定增股东减持公司股票，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

定增股东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定增股东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

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截至目前，上述定增股东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98%、4.98%、4.98%、2.50%、2.50%和1.52%，在任意连续90日内，每个定增股东采取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且累计减持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总

额。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上述定增股东减持的风险。

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

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

次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核

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备案或许可存在不确定性，取得相

关批准、核准、备案或许可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的审批风

险。

四、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0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9日连续五个交易日涨停， 股票交易价

格存在较大波动。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2020年5月29日公司静态市盈

率为33.45，滚动市盈率为49.90，公司所处房地产业静态市盈率为7.77，滚动市盈率为8.07，

公司市盈率指标高于行业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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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证券简称： 广博股份； 证券代码：

002103）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0年5月27日、2020年5月28日、2020年5月29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除公司2020年4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所述情况

外，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违反公

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公司在

《2019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中“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部分，

详细描述了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 包括业绩补偿款的回收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全额收到汇元通控股的业绩补偿款，公司已聘请专业的法律机构介入此

事，后续将视对方还款意愿以及还款情况决定提起仲裁程序。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内容。

3、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预计公司2020年1-6月的净利润为-2,400至-1200万元。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相关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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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广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园房产” ）是天台“溪谷” 项目的开发主体，系公司与另一股东浙江碧桂

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碧桂园” ）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公司。受项目当地加

强金融保障政策之惠，遂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天台支行（以下简称“浙商天台支

行” ） 申请1.88亿元贷款展期。 原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自2018年6月29日至2020年5月29

日，现申请展期至2020年12月20日，与之对应的连带责任担保期间为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借

款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其他担保条件不变。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自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28.5亿元，其中对

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6亿元，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2.5亿元； 广园房产截至2020年4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

为98.46%，本次担保使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

审批额度

前次使用

剩余额度

本次使用 本次剩余额度

控股子公司

≥70% 22.5 0 1.88 20.62

＜70% 6 0 0 6

合计 28.5 0 1.88 26.62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广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新华巷7号

（3）法定代表人：林恭博

（4）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6）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广园房产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广园房产非公司关联方。

（7）截至2020年4月30日，广园房产资产总额150,423.67万元，负债总额148,106.58

万元，所有者权益2,317.09万元，2020年度1-4月营业收入11.94万元，净利润-449.1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签订的展期协议的主要内容

广园房产向浙商天台支行申请1.88亿元借款展期， 原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自2018年6

月29日至2020年5月29日，现展期至2020年12月20日。 与之对应的连带责任担保期间为自

展期协议约定的借款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其他担保条件不变。

四、对公司的影响

广园房产系天台“溪谷” 项目的开发主体，受项目当地加强金融保障政策之惠，向浙商

天台支行申请展期，不会对项目开发和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提交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的担保）为7,500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2.2%；公司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35,942.6万元， 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

资产的69.2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展期协议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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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71号文件核准，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4年9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6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8.95元，

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859,2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3,296,000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45,904,000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9月19日全部到位，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4]48020010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变更等进行了规

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相关商业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

三、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20000024921800000870612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11014674576003

广东云浮洪涛高新石材产业园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11014689629001

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20000028098000001561264

备注：公司在招商银行深圳创维大厦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55901872710506）在资金使

用完毕后，已于2015年3月16日办理了销户手续。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东云浮洪涛装饰高新石材产业园项目” 结项，将“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园项目”

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号：2019-082）。

截至5月28日， 公司已将非公开发行股票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152,714,011.95元转入公司基本户，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办理完毕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

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注销，公司、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相关商业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四）方监

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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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第二十条的规定，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自2020年3月31日起停牌，最迟将于2020年6月1日复牌。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4月15日披

露的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16）、《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9）。

公司现就相关重大事项进展和复牌安排公告如下：

一、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积极推进本次

风险化解重大事项的各项工作，并与有关方就风险化解方案积极开展沟通和磋商等工作。

公司目前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等企业及相关方（以下简称“重组方” ）协商重组方案。 重组方

有意在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下对本公司实施重组，目前尚处于对公司的资产和风险进行尽职调查和评

估阶段。重组能否达成将取决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债权人和其他方的谈判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

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二、股票复牌安排及风险提示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6月1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1、截至目前，重组方参与风险化解事项仅为初步意向，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重组方案的内容、法律文

件的签署和实施，均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存在无法达成重组方案的重大风险。

2、公司仍处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阶段。会计师就2019年审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上述保留意见所

针对的相关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和财务状况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2020年5月22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出具的《协助冻结财

产通知书》对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之杰” ）持有的公司1,813,081,943股无限

售流通股及204,847,399股限售流通股予以轮候冻结，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所持有的部分股份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6）。 该事项导致重组方案存在无法实施

的风险。

4、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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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1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9日下午15:00。

（五）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9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

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隆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87人，代表股份2,660,864,11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1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7人， 代表股份2,445,514,5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460人， 代表股份215,349,57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理人）478人，代表股份223,420,12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73%。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00《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660,402,275股，反对122,578股，弃权339,264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2643%。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2.00《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2,659,543,178股，反对120,678股，弃权1,200,2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035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3.00《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659,543,178股，反对120,678股，弃权1,200,2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035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4.00《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659,539,578股，反对226,978股，弃权1,097,5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02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2,095,5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7153%，反对226,9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1592%， 弃权1,097,5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1254%。

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5.00《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655,243,626股，反对2,959,118股，弃权2,661,373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7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799,6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48434%，反对2,959,1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24463%， 弃权2,661,3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119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6.00《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658,136,066股，反对181,178股，弃权2,546,873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74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0,692,0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8959%，反对181,1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1093%， 弃权2,546,87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9948%。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7.00《关于收购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持有的6家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22,320,053股，反对222,878股，弃权877,197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07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2,320,0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62%，反对222,8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9757%，弃权877,1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622%。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士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8.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2,654,639,371股，反对5,138,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95,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883%，反对5,138,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0144%，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9.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10项子议案，采用逐项表决的方式。

9.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2,654,639,371股，反对5,138,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95,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883%，反对5,138,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0144%，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9.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2,654,639,371股，反对5,138,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95,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883%，反对5,138,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0144%，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9.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2,654,633,371股，反对5,144,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8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89,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1198%，反对5,144,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283%，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9.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同意2,654,633,371股，反对5,144,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8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89,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1198%，反对5,144,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283%，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9.05发行数量

同意2,654,639,371股，反对5,138,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95,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883%，反对5,138,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0144%，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9.06限售期安排

同意2,654,639,371股，反对5,138,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95,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883%，反对5,138,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0144%，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9.07上市地点

同意2,654,698,371股，反对5,079,785股，弃权1,085,9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254,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0291%，反对5,079,7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73647%， 弃权1,085,9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6062%。

9.08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同意2,654,580,271股，反对5,198,0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8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36,2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7431%，反对5,198,0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26597%，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9.0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2,654,639,371股，反对5,134,385股，弃权1,090,3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95,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883%，反对5,134,3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98085%， 弃权1,090,3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8032%。

9.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同意2,654,618,671股，反对5,134,185股，弃权1,111,2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2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74,6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4618%，反对5,134,1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97996%， 弃权1,111,2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7386%。

该议案及子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0.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2,654,633,371股，反对5,144,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8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89,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1198%，反对5,144,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283%，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1.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2,654,580,771股，反对5,197,5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8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36,7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7654%，反对5,197,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26373%，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2.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2,655,280,171股，反对4,498,1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14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1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2,654,662,871股，反对5,115,4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9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218,8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4401%，反对5,115,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89626%，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4.00《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同意2,654,639,371股，反对5,138,9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195,3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883%，反对5,138,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00144%，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5.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的议案》

同意2,655,182,571股，反对4,595,7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4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7,738,5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7012%，反对4,595,7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57015%， 弃权1,085,76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973%。

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6.00《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

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同意2,655,130,271股，反对4,648,085股，弃权1,085,761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512%。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靳明明郭旭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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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0年5月29日，经友好协商，公司股东九天控股与工投君阳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

将股份转让过户交割时间延长至2020年7月31日前分批次完成。

●2020年5月7日，公司股东九天控股已完成56,122,37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0%）的过户登记至

工投君阳， 剩余股份转让正在正常推进中。 截至本公告日， 九天控股已将其持有公司203,0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18.09%） 办理了解除冻结手续， 九天控股持有公司股份273,701,703股 （占公司总股本

24.38%），尚有224,21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九天控股将加紧协调沟通，尽快完成股份后续解除质押及股份转让工作。 九天控股能否在2020年7月

31日前完成股份交割转让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

一、股份转让背景

2020年2月11日，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九天控股” ）与云南工投君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投君阳”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九天控股拟将其持有的公司202,040,55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0%）转让给工投君阳，

约定股份转让过户交割于2020年3月31日前分批次完成。 2020年4月29日，经双方协商，本次股份转让延长至

2020年5月31日前分批次完成。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8、2020-026、

2020-042）。

二、股份转让目前进展

2020年5月7日，公司股东九天控股已完成56,122,37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0%）的过户登记至

工投君阳，剩余股份转让正在正常推进中。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截至本公告日，九天控股已将其持有公司203,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8.09%）办理了解除冻结

手续，九天控股持有公司股份273,701,703股（占公司总股本24.38%），尚有224,21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2020-046）。

三、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九天控股通知，本次股份转让处于正常推进中，因九天控股股份解冻、解质押过程中涉及

的金融机构较多，办理流程较慢，导致股份转让目前尚未办理完成。 2020年5月29日，经九天控股和工投君阳

友好协商，双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 ），九天控股将加紧协调

沟通，尽快完成后续股份解质押及转让的工作，本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云南工投君阳投资有限公司

鉴于： 甲乙双方于2020年2月11日、2020年3月30日、2020年4月29日在云南省昆明市签订了关于易见供

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一）、（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

同意，就《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的内容进行如下修改补充：

（一）《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款及补充协议（二）约定的“本次股份转让过户交割应于2020年5月31

日前分批次完成” ，修改为“本次股份转让过户交割应于2020年7月31日前分批次完成” 。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其余条款不变。

（三）《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二）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四、风险提示

九天控股能否在2020年7月31日前完成股份交割转让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

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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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龙股份” 或“公司” )股票交易于

2020年5月26日、5月27日、5月2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48%，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公

司于2020年5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2020年5�月29日，公司股票继续涨停，连续三个交易日的累计涨幅达30.04%，根据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同期金属制品业滚动市盈率 27.58，市净率为2.1，公司

最新滚动市盈率为26.90，市净率为2.25，公司滚动市盈率、市净率与行业平均值不存在较大

差异。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 二级市场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年 5�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 收盘价格涨

幅累计达30.04%。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 同期金属制品业滚动市盈率

27.58，市净率为2.1，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26.90，市净率为2.25，公司滚动市盈率、市净率

与行业平均值不存在较大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二、公司经营情况风险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显示，公司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2,631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33.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440.1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443.01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75.32%。

截止目前，公司为服务于基建行业的预应力材料与高速铁路轨道板的供应商，产品应

用于高速铁路在内的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

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

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 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近日市场传闻关于公司碳基研究院相关情况，公司针对市场传闻说明如下：碳基研究

院为公司持股比例 51%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碳基研

究院总资产132.7万元，净资产51.7万元，营业收入115.29万元，净利润15.06万元。 碳基研究

院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为0.044%，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比例为0.091%，对公司生

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1、本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公司无其他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出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2、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

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

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发布的

信息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30日


